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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上的非政府组织:理论
反思与重构

何 驰*

摘 要 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对国际法的制定、解释和实施发挥着

重要影响。传统国际法视角下,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增强国

际法的民主正当性。通过对国际非政府组织“体制化”现象的考察,传统国际法视角下对非政

府组织的认识存在局限,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扩散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国际社会

的权力分配密切关联。与非政府组织有关的国际法规范的生成深受国际权力关系的影响,非
政府组织和国际法之间存在互为表里的共生关系。对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批判性考察,有助

于突破传统国际法视角的局限,重构国际法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理论认识。

关 键 词 国际法 非政府组织 新自由主义 批判性研究

引言: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法问题

全球政治环境和知识文化的变化对学术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
国际法学界以国家为主要的关注对象,国际法的发展主要受到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行为的影

响。而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思潮不断扩散,政
治家和学者开始致力于在超国家的层面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认为一种新的全球性

结构正在形成或者已经出现。〔1〕如约翰·博利(JohnBoli)所言,“市民社会”(civil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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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在一夜之间被重新发现,并扩展到它们原本并不适用的全球范围。〔2〕国际非政府组织

成为了“全球市民社会”的主要代表和代言人,是“世界公民”(worldcitizens)通过集体行动在

国际公共领域进行组织和表达的主要载体。相应地,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全球市民文

化”。〔3〕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大量产生对于国际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些学者看来,国际非政

府组织为个人对国际法的发声提供了机会,能够增强国际法的民主正当性(democraticlegiti-
macy)。〔4〕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和正当性也遭到了质疑。〔5〕在批评者看

来,国际非政府组织缺乏代表性,并不必然真正代表受影响的个人和群体,更多时候代表的是

特殊利益或派系。〔6〕在参与国际议程和规则的制定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被权势方所吸收

和利用,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国际规制体系(internationalregulatoryframework)的组

成部分。〔7〕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体制化”现象,又称“组织化”(NGOization),在近年来引发了学界的

关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体制化突出表现为参与人员的职业化、组织本身的机构化以及运行

方式的官僚化,进而使得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蜕化为“职业的异见者”。〔8〕体制化一定程度

上意味着国际非政府组织蜕变为依托现行国际体制的“食利阶层”,与其依托的国际社会群众

基础相脱节,也与其要促进人类利益的宗旨相悖,导致其正当性基础遭到质疑。这也迫使国际

学界不得不反思其长期以来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抱有的种种美好想象,直面内在于国际非政府

组织现象的“美德的暗面”(thedarksideofvirtu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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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的角度来探讨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必要跳出“全球市民社会”构建的道德空壳,将
其放置在国际社会的权力格局之中予以考察。〔10〕在国际非政府组织话语权的提升过程中,

国际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持续地将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积极、有效、正当的全球治理者

的形象镶嵌入国际法规范体系。那些支持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的规范,又深受国际权力关系

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法之间形成了互

为表里的“共生关系”(symbioticrelationship)。对非政府组织的批判性考察,提供了一个权力

塑造国际法话语的鲜活案例。

本文试图反思传统国际法学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美德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叙事,主张重

新理解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角色,进而重构国际法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议程。

论文在第一部分考察了现行国际法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规范框架,着重阐明了现有国际法学

说中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流范式。第二部分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体制化现象切入,探讨

了体制化现象的表现及影响,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当下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复杂角色。第三部分

对传统国际法研究中的非政府组织叙事进行反思,通过国际法批判法学的视角更好地认识非

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作用。最后,论文对国际法学研究应当如何重构非政府组织的

认识和规范框架作了简要的阐述。

一、传统国际法视野下的非政府组织:规范与叙事

(一)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法的参与者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急剧增长,在诸多国际场合都能够看到其身影。根

据国际组织协会联盟(UnionofInternationalAssociations)的最新统计,其收录的约七万个国

际组织中,大部分是国际非政府组织。〔11〕无论是数量还是参与程度,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全

球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目前,非政府组织是国际法进程的重要参与者。

首先,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国际法规则的制定。虽然国际法规则的制定总体上属于

主权国家之间的事务,非政府组织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日趋增加。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多种

途径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第一,在议程设定方面,非政府组织扮演着“知识

群体”(epistemiccommunity)角色,通过提供信息和发起倡议影响议程设定。〔12〕例如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TheWorldConservationUnion)起草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初稿,从而成功地影响

·828·

中外法学 2020年第3期

〔10〕

〔11〕

〔12〕

SeeDavidChandler,ConstructingGlobalCivilSociety:MoralityandPowerin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4.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单独谈及“非政府组织”时,如无特殊说明,一般指的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为
避免一些场合因过度使用“国际”二字造成的重复,故做简化处理。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缺乏官方定义,一
般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是由个人或社团组成的团体,它们通过私人倡议自由设立,谋求在跨越或渗透一国

边境的问题上实现某种利益,并且是非营利性的。Charnovitz,supranote4,p.350.
PeterM.Haas,“Introduction:EpistemicCommunitiesandInternationalPolicyCoordination”,In-

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3,1992,p.3.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公约谈判的议程。〔13〕第二,非政府组织日益直接地参与国际公约的起草。在一些条约起草

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以独立身份参与讨论,如在《渥太华禁止伤人地雷公约》的谈判中,国际反

地雷组织(InternationalCampaigntoBanLandmines)以独立身份全程深度参与了公约制

定。〔14〕此外,非政府组织还可以通过加入官方代表团参与规则制定的讨论,这一模式在《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制定过程中得到体现。〔15〕第三,进行参与和游说。此种情形下非政府

组织更多扮演“压力团体”(pressuregroup)的角色,在国际缔约场合十分常见。

第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管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一些领域,非政

府组织以专家身份被国际机构纳入其日常运行,例如联合国体系内不少特定议题的工作组均

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其中,使其能够参与文件起草和日常问题的讨论。〔16〕在联合国“全球契

约”(globalcompact)框架下非政府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体制外通过“志愿性”的行

为准则(codeofconduct)促使跨国公司在劳工和环境方面良好作为。〔17〕世界水坝委员会

(WorldCommissiononDames)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其中,成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规则制定的典

范。〔18〕在国际劳工组织体系内,非政府组织通过其三方决策结构参与了大量劳工保护标准

的制定。〔19〕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作为具有公私合作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标准制定上

具有重要影响。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的管理方面,承担着日益重要的角色。〔20〕

第三,国际非政府组织还能促进国际法实施。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监督国家行为来促进

国际法实施,这在环境和人权领域尤为常见。《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明确授

权非政府组织可以告知秘书处不履约国家的名单,从而实现对这些不履约国家的制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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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权条约领域,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提供了很多“影子报告”,以便有关人权机

构全面了解缔约国的人权状况,提升人权条约的遵守程度。〔22〕非政府组织还能够参与一些

国际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促进国际法实施。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非政府组

织还可以作为“法庭之友”(amicuscuriae)提出意见。〔23〕一些情形下,非政府组织还能够通

过诉诸国内法院来敦促国家遵守国际法。
(二)联合国体系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联合国宪章》第一次正式地将“非政府组织”写入国际性文件。〔24〕《宪章》第71条规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于本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之

事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咨商关系,并将非政府组织分为“一般”“特
殊”以及“注册”三类,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25〕在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之间,经社

理事会扮演着“守门员”的职能。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体系内占据着显著位置,〔26〕在联合国主导

的国际会议里,非政府组织通过设立“非政府组织论坛”等方式积极参与讨论。在1992年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峰会、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

等场合,非政府组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此外,联合国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

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都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与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协
调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际法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地位的稳

步提升。在联合国框架内,非政府组织从咨商地位上升到“合作伙伴”,体现了地位的变

化。〔27〕2004年,由时任秘书长安南任命的“名人小组”在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的多边主义不

应该只局限于政府之间,而应该开放给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市民社会参与。〔28〕甚至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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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理会也开始转变态度,从对非政府组织的封闭,到近年来开始有限地接纳非政府组织的参

与。〔29〕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体系内游刃有余,更加具有战略性,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通过

合适的方式来表达关切,选择合适的对象进行游说,并审时度势地施压并妥协。〔30〕

(三)作为“全球市民社会”代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在很多学者眼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全球市民社会”的重要载体。〔31〕非政府组织代表

着公众声音,它们动员资源、提供服务、开展研究并能教育公众。〔32〕非政府组织诉诸道义、公
正、客观和专业,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扮演着国际社会服务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国际非政

府组织能够促进国际社会多元化参与,完善全球治理。更有甚者,国际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是

“世界的良心”“促进世界变革的第三力量”和“全球治理必不可少的行为体”。〔33〕

国际非政府组织赢得广泛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能够缓解国际社会的“民主赤字”
(democracydeficit)问题,增强国际法的正当性。〔34〕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垄断国际

事务,国际社会是国家之国际社会。而冷战结束以来,以“国家同意”为基础的国际法受到猛烈

冲击,〔35〕构建在国家主权上的国际法则面临着“民主赤字”的危机。而从“代表性民主”(rep-
resentativedemocracy)转向“参与性民主”(participatorydemocracy),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

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危机。在“名人小组”看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能够提高联合国的效率,

使其更能够及时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并获得更广泛的公共支持。〔36〕

(四)小结:对非政府组织的美德想象

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超越传统政治想象的空间,在全球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尤其具有

诱惑力。在全球市民社会的光环下,传统国际法下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被一种进步主义叙事所

笼罩。总结来说,对非政府组织的美德想象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非政府组织看作是封闭的

非政府空间,不受现实政治的拘束;二是强调非政府组织的自愿性,认为其是人类崇高志愿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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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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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le,supranote16,p.79.
JuttaJoachim,“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DecisionMakingintheUnitedNations”,in

BobReinalda(ed.),TheAshgateResearchCompaniontoNon-StateActors,London:AshgatePublishing
Limited,2001,p.297.

SeeJohnKeane,GlobalCivil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
KristenMartens,NGOsandtheUnitedNations:Institutionalization,Professionalizationand

Adaptation,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5,pp.17-25;VolkerHeins,NongovernmentalOrganiza-
tionsinInternationalSociety:StrugglesforRecognition,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8,pp.2-3.

SeePeterWilletts,TheConscienceoftheWorld:TheInfluenceofNon-GovernmentalOrganiza-
tionsintheUNSystem,London:C.Hurst&Co.Publishers,1996;参见黄志雄:“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秩

序中的第三种力量”,《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122-131页。

Anna-KarinLindblom,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inInternationalLaw,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p.6-28;LisaJordon,“GlobalCivilSociety”,inMichaelEdwards
(ed.),TheOxfordHandbookofCivilSocie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1,p.93.

SeeNicoKrisch,“TheDecayofConsent:InternationalLawinAnAgeofGlobalPublicGoods”,

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108,No.1,pp.1-40.
UNGeneralAssembly,supranote28,paras.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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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体现;三是当然地将非政府组织视为是善的力量,是社会进步的载体。〔37〕

不过,这种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美德想象日益受到质疑。〔38〕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包

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并非其所想象的、由利他精神所驱动的、代表进步的

变革力量。从政治光谱的角度看,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其它政治参与者并无本质区别,它
们从自利的角度关注自己的政治议程,也不过是非民主的、具有等级组织的、关注自身财

政和声誉的团体而已。〔39〕这一批判引发学术界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体制化”或者说“组
织化”现象的关注。

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体制化及其反思

(一)体制化的表现

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深刻地受到国际、国内法律和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国际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表现为从西方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扩张机构和业务活动,

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资金资助、人员培训、知识输出主导甚至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

组织行业。非政府组织总体上呈体制化发展的趋势,为人所诟病。

第一,人员职业化。职业化要求非政府组织使用复杂的技术语言、建立严格的科层结构、

增加薪资人员配比。〔40〕非政府组织在财政和社会上的成功依赖于职业化,反过来又强化了

非政府组织建立与商业机构类似的运作模式,其核心是强调职业性的工作伦理。从组织角度,

为了机构自身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不得不朝着资源最大化以及人员扩张的角度进行募资活动;

从个人角度而言,职业化使非政府组织的从业人员扮演的角色固定化,需要摆脱个人的色彩而

更服从机构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职业化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而是非政府组织扩大自身政策影

响力的必然需求。通过从业人员的职业化,非政府组织能够更好地促进内部协调、减少因人员

缺乏专业性而引发的外部批评,进而增强其在体制内的正当性。〔41〕但是经由职业化而形成

的“因循”(routine)和“惯习”(habitus)无疑会对非政府组织的创新性、创造性和理想主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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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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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eeLouiseAmoore,andPaulLangley,“AmbiguitiesofGlobalCivilSociety”,ReviewofInterna-
tionalStudies,Vol.30,No.1,2004,pp.89-110.

KennethAndersonandDavidReiff,“GlobalCivilSociety:ASkepticalView”,inM.Glausis,M.
KaldorandH.Anheier(eds.),GlobalCivilSociety2004/5,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4,p.
35.

PaulWapner,“TheStateorElse! Statism’sResilienceinNGOStudies”,InternationalStudies
Review,Vol.9,2007,pp.85-89;seealsoElizabethA.Bloodgood,“TheInterestGroupAnalogy:Inter-
nationalNon-GovernmentalAdvocacyOrganizationsinInternationalPolitic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
ies,Vol.37,No.1,2011,pp.83-120.

SabineLang,NGOs,CivilSociety,andthePublicSphe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3,p.71.

HelmutK.Anheier,“WhatKindofNonprofitSector,WhatKindofSociety? ComparativePolicy
Reflections”,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Vol.52,No.7,2009,p.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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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42〕职业化意味着非政府组织越来越依赖机构内专家的意见,而非具有广泛基础的外

部意见。

第二,组织机构化。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出了一套持续的内部规范和运行制度来保证其

生存和稳定。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机构化更意味着其能够更方便地参与到体制内的活动中。

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体制内正式和非正式的咨询或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在联合

国召开会议的同时,非政府组织举行“平行会议”已经成为常态,这些参与都建立在联合国认可

的机构化基础之上。〔43〕机构化还意味着非政府组织的从业者能够获得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机

会,在非政府组织和体制之间开启了一扇“旋转门”。通过机构化所形成的影响力使非政府组

织在一些学者眼中已经成为“全球权力新贵”。〔44〕但是,机构化也可能导致在国际非政府组

织内形成一种拥抱“实用主义”的文化。〔45〕为了生存和扩大影响,非政府组织不得不审时度

势、权衡利弊,有时为了更好地筹集资金而不得不弱化立场和改变目标来迎合环境,最终离公

众参与越来越远。

第三,管理官僚化。国际社会中边缘群体的遭遇,在非政府组织业务活动中,被压缩和隔

离成一个个案卷卷宗,并通过官僚化模式进行管理,这可能造成“社会不满的官僚化”(bureau-

cratizationofsocialdiscontent)。〔46〕在指标考核压力下,非政府组织需要确保可预测性、组

织上的层级制以及对其活动的内部监控,由此非政府组织更重视其内部运作的顺畅性而忽视

其外部沟通,在对外服务上变得更像技术性的官僚机构。

(二)体制化的影响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体制化有其积极意义。在体制化之下,非政府组织拥有更专业的技能

并能获取更充足的资源,能够更有效地将道德主张和现实条件结合起来。同时,拥有正式身份

的非政府组织能够更好地在国际既有体制内运行,增加其影响政策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体

制化导致了行业生态的改变。在“成功指标”的指引下,资助者采取量化评价方式,如强调新增

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培训人员的数量、召开会议频率等。这些衡量“钱花在适当地方”的指标只

有通过高度组织化的运作才能实现;〔47〕在资源有限情形下,非政府组织只能够争相迎合这些

标准,投入大量精力来应付这些评估并持续获得资助。最后导致非政府组织更多向资助者负

责,而忽视具体的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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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SeeAzizChoudry,“GlobalJustice? ContestingNGOization:KnowledgePoliticsandContainment
inAnti-globalizationNetworks”,inAzizChoudryandDipKapoor(eds),LearningfromtheGroundup:

GlobalPerspectivesonSocialMovementandKnowledgeProduction,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0,

pp.17-34.
Lang,supranote40,p.73.
Spiro,supranote17,p.962.
AzizChoudry,EricShragge,“DisciplingDissent:NGOsandCommunityOrganizations”,Global-

izations,Vol.8,No.4,2011,p.510.
Ibid.,p.507.
Lang,supranote40,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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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化的不少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第一,在体制化影响下,国际非政府

组织更倾向以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s)而非公共参与(publicengagement)的模式来运行,

更倾向通过专业人士之间机制化的谈判而非纳入广泛的群众参与。一定意义上,这就是哈贝

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再封建化,公共的宣扬面对刻意的展示失去了优势,辩论的实质不再重

要,取而代之的只是形式。〔48〕在资源稀缺的情形下,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是新自由主义范式

下关注政策成功的必然结果。〔49〕

第二,从激进主义到倡议。体制化使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模式不再与大规模的运动

联系在一起,而是形成一种专家式、精英式的运作模式。非政府组织整体话语的天平也向其资

助者倾斜,实际上采用对资助者更为友好的技术词汇,这导致公众在非政府组织的议程中日益

被边缘化。〔50〕于是,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蜕变为一门生意,风险与奖励、成本与产出等成为其

运作的支配性语言。〔51〕在国际社会的现实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并非是与政治绝缘的封闭空

间,它们更像是在福柯式“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视野下全球治理的一个环节,体制化扮演

着规训和排斥的作用。〔52〕在体制化影响下,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产业链形成了。〔53〕非政府

组织运行的结果并不一定为弱势群体赋能,在“善”的面孔背后是国际社会的权力分配和政治

竞争。〔54〕体制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带来的是一番平庸和黯淡的图景。

(三)新自由主义对非政府组织的捕获

体制化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当下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境遇密切关联。桑吉塔·卡玛特

(SangeetaKamat)研究指出,传统自由主义视角下对全球治理的理解遮蔽了非政府组织在全

球政治经济中的实际作用,非政府组织、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更可能是一种媾和关系,“国家—

市民社会”的二分法站不住脚。在卡玛特看来,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具化为一

种“图腾”(totemicmotifs),将非政府组织始终作为国家的对立面看待,忽视了非政府组织已

经融入全球资本关系的现实。〔55〕

传统观点认为,国家在供给公共产品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市民社会更多是私人利益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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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ürgenHabermas,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Cambridge:MITPress,

1989,p.206.
Lang,supranote40,p.88.
Lang,supranote40,pp.91-95.
JohnMorison,“TheGovernment-VoluntarySectorCompacts:Governance,Governmentality,and

CivilSociety”,JournalofLawandSociety,Vol.27,No.1,2000,p.109.
SeeOleJacobSendingandIverB.Neumann,“GovernancetoGovernmentality:NGO,Statesand

Power”,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50,2006,pp.651-672.
SeeINCITE! WomenofColoragainstViolence(ed.),TheRevolutionWillNotBeFunded:Be-

yondTheNon-ProfitIndustrialComplex,Cambridge:SouthEndPress,2007.
Langleyetal.,supranote37,pp.89-110.
SangeetaKamat,“ThePrivatizationofPublicInterest:TheorizingNGODiscourseinaNeoliberal

Era”,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Vol.11,No.1,2004,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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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其主要由商业团体、工会、宗教组织等组成。〔56〕但是,冷战结束后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反

转了这一情形,非政府组织成为市民社会的主要代表,并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在卡玛

特看来,新自由主义下,并不是“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结构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公共利益和

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被重构。〔57〕非政府组织借助市民社会这一话语获得了公共利益代言人

的角色。

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利益化,是策略性的,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果。在新自由主

义下,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需要国家干预最小化,国家影响力下降意味着很多职能要由非政府

组织承担。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鼓励之下,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被转移到了

市民社会。〔58〕但是,经过全球资本主义塑造之后的市民社会,其最主要的功能不在于民主政

治参与,而是减轻由于全球资本扩张而引发的种种负面效果。〔59〕

新自由主义下,原本应当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和国际机构卸下责任,公共利益私营化,转
由非政府组织担任公共利益的代表。据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大约有60到80亿美元被

投入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中,这些资金促使了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加及其向非西方世界的扩

张。〔60〕这些资金主要来自联合国、欧盟、发展援助机构、半政府的政治基金会以及私人基

金。〔61〕与此同时,国际组织对非政府组织的开放性大大增加,包括机制准入、政策对话以及

项目合作等等,非政府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式和非正式参与国际机制的机会。〔62〕通过

体制化,新自由主义的赞助机构能够通过资金流向和问责机制对非政府组织施加影响和控制。

一定意义上,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于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秩序的维持扮演着助力的角色,体制化

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球扩散的产物。〔63〕

三、超越浪漫主义:国际法上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路径重塑

(一)传统国际法下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局限

传统国际法关注的是非政府组织代表和促进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面。全球市民社会代

表的概念之下,寄托着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浪漫主义想象。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塑造之下,

·538·

国际法上的非政府组织:理论反思与重构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参见周永坤:“CivilSociety的意义嬗变及其内在逻辑”,《清华法学》2014年第4期,第67-81页。

Kamat,supranote55,p.158
MaxilimianC.Forte,“Introduction:ImperialAbductionLoreandHumanitarianSeduction”,in

MaxilimianC.Forte(ed.),GoodIntentions:NormsandPracticesinImperialHumanitarianism,Montreal:

AlertPress,2014,p.10.
Kamat,supranote55,pp.162-165.
KimD.Reimann,“A ViewfromtheTop:InternationalPolitics,Normsandthe Worldwide

GrowthofNGO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50,No.1,2006,p.48.
Ibid.,pp.48-54.
Reimann,supranote60,p.55.
DavidHarvey,AShortHistoryofNeoliber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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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并不必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在人权、环保、可持续发展等标签下,非政府组织同样

参与着国际权力斗争。〔64〕

无疑,传统国际法中关于非政府组织的进步主义叙事存在盲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体制

化存在诸多问题,但仅将矛头对准非政府组织自身,无疑只是在攻击一个稻草人。非政府组织

的体制化实际上是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下的必然结果,国际法在接受甚至是拥抱这一套话语时,
有意或者无意间充当了这一话语的合谋。如大卫·肯尼迪所言,国际法不是静态的,而是斗争

的工具和斗争的产物。〔65〕非政府组织也是参与斗争的主体,同时国际法有关非政府组织的

想象也是斗争的结果。思考非政府组织话语的扩张时,不应把国际法视为静态的规则,而应看

到一个具有工具性的和浸润着意识形态的国际法形象。〔66〕唯有如此,才能既看到非政府组

织这一现象蕴含的美德,同时清晰地看到其所携带的阴影。
(二)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的共生关系

非政府组织影响力增加并不是发生在意识形态的真空之中,而是伴随着支持非政府组织

的规范而产生的。〔67〕这些规范将非政府组织作为促进发展的重要伙伴,以及实现国际良治

的实施者。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国家”在各种说服和压力下将培育

和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当作政策的一部分。这些规范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知识,牢牢

地灌输在决策者脑海中,成为一种衡量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基准。〔68〕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国际

规范将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作为民主、问责以及公共参与的前提条件,在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的关系间树立了新的“国际标准”。
在联合国层面,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进一步被机制化。联合国在诸多官方文件中表达了

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强化了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并鼓励非政府组织深度参

与联合国的发展和援助项目,从而促使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国际法规范得到更加广泛的接

受。〔69〕当然,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的主流化,与部分资助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体

系内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其通过资金导向要求联合国纳入非政府组织参与,并进而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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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akauMutua,“HumanRightsandInternationalNGOs:ACriticalEvaluation”,inCla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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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和日常运营中将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国际规范固化。〔70〕

这一趋势在其它国际组织中同样存在,以世界银行为例,其在一些资助项目中将支持非政

府组织的立法作为获得资助的前提,〔71〕并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纳入其项目实施过程。在世

界银行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国际非盈利法中心(InternationalCenterforNot-for-Profit

Law)得以成立,充当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非政府组织立法上的顾问,也在国际层面上支持着

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从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诸多国际组织积极接纳了支持非政

府组织的规范,促进了全球范围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发展和繁荣。此种环境下,国际非政府

组织在国际法上的诸多正面叙事便不难理解。

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国际规范的产生和扩散,是一个国际法受到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塑造

的鲜明案例。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法之间存在互为表里的“共生关系”,〔72〕国际非政府组

织的扩张不仅仅只停留在政策层面,更内化为国际法的有机部分,国际法也依托非政府组织的

参与获得了更强的“民主正当性”。但是这一叙事掩盖了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政治现象的本

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存在的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是国际社会中争取权

力和影响的一个成员。

(三)重新衡量非政府组织:国际法批判法学的视角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体制化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在传统规范视角下,这一事实往往被选

择性忽视。传统国际法下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讨论一直坚守着“非政府组织—国家”之间的分

立,将非政府组织看作全球治理中的一个环节,非政府组织超越国家代表着国际民主的新力

量,能够弥补国际法的“民主赤字”,增强国际法的问责机制。〔73〕这一天然将非政府组织视为

“善”的法律视角毋宁说是法律的幼稚,更是长期以来传统国际法根深蒂固地对法律与政治刻

意划分的产物———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法的“客体”,在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法体系中只扮演

微不足道的角色,更遑论在“国家间政治”中对国际法施加根本性影响。〔74〕这一观念下,体制

化现象只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的、局部的、边缘性的问题,应该由其自身解决,并不涉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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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法上的地位。〔75〕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中扮演的是边缘的角色,但是处在边缘并不意味着其对于中心只是

被动参与;相反,非政府组织作为边缘更可能成为葛兰西式“延展国家”的一部分。〔76〕国际法

不可忽视围绕国际非政府组织体制化背后的权力关系。从国际法角度看待非政府组织以及与

非政府组织有关的政治,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转变。以科斯肯涅米(MarttiKoskenniemi)和

戴维·肯尼迪(davidKennedy)等学者近年来所主张的“国际法批判法学”(internationalcriti-

callegalstudies)研究方法通过解构(deconstruction),直面国际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

法自身的意识形态,为分析国际法视野中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很好的工具。〔77〕

国际法批判法学强调国际法面对政治时的不确定性,〔78〕应该被看作是国际法面对政治

时确立国际法主体性的努力。科斯肯涅米认为,国际法的形式主义价值应该得到认可,无论受

到何种冲击,国际法这一形式不可或缺,并在批判中蕴含着进一步反思和进步的潜力,〔79〕在

批判法学的导向下,关注国际法,更应该关注在国际法这一形式下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即“谁获

得,谁失去”(whowins,wholoses)。〔80〕肯尼迪教授在其2016年的新著《一个斗争的世界》

中也提出,国际法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具备价值分配功能。法律概念、规则以及机制构造了个人

以及团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并塑造了他们互相之间冲突的领域(terrain),换句话说,所有的冲

突都可以通过“法律战”(lawfare)得以解决。〔81〕

从批判法学的角度来看,有必要从以下几个维度重构国际法上的非政府组织研究。第一,

对于现有国际组织内部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应当适当强调参与之非政府组织的地域和文化代

表性。换言之,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也需要民主化。第二,非政府组织不是消极的国际法的客

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很强的塑造力和影响力,因此有必要从问责、透明度、公众参与等维

度,构建有关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规范。第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不能仅仅从规范维度研究,

也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非政府组织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关系,关注非政府组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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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经济分配、秩序维持和观念生产的角色。

四、结 语

传统国际法视野下,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超越国家间政治想象的空间,在全球问题层出不穷

的今天尤其具有诱惑力。通过对国际非政府组织体制化现象的考察,可以发现当下非政府组

织的扩散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非政府组织的形象塑造与国际社会的权力格局息

息相关。传统国际法对非政府组织不假思索地接受甚至主动拥抱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进步主义

叙事时,有意或者无意间充当了这一话语的合谋。为重构对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认知,需要进

一步思考,塑造着对非政府组织想象的国际法,究竟是怎样的国际法。

国际法批判法学有关国际法和政治之间关系的重构为看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新的视角。

国际法对非政府组织的拥抱、接纳和解释是权力和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果。此处的国际法不单

单是被视为提供规则的国际法,更是用来分配权力的国际法。只有超越传统国际法下对非政

府组织的固化和线性认识,才能够回归非政府组织的实际,客观地认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

中的作用,构建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全球市民社会。

Abstract:International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INGOs)areactorsinglobalgovernance,

andhavebeenplayingincreasinglyimportantrolesinthemaking,interpretationandenforcementofinter-

nationallaw.Fromtheperspectiveoftraditionalinternationallaw,INGOsasamajorcomponentofGlob-

alCivilSociety,couldstrengthenthedemocraticlegitimacyofinternationallaw.Nevertheless,bydigging
intotheNGOizationphenomenonwhichpermeatestheINGOssector,itissuggestedthatthetraditional

perceptionhasitslimitations.ThedevelopmentandproliferationofNGOsresultlargelyfromthetriumph

oftheneo-liberalideologyandaredeeplyentangledwith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powerdistribution.

Thepro-NGOnormsininternationallawareprofoundlyshapedbyglobalpowerstructureandbythis

way,betweeninternationallawandINGOs,therehasdevelopedasymbioticrelationship.Itisproposed

thatatheoreticalreconstructionisneededtocountertheperilsoftraditionalviewofINGOsininterna-

tionallaw,forwhichtheinternationalcriticallegalstudyprovidesthesuitableanalyticaltool.

KeyWords:InternationalLaw;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eoliberalism;CriticalLegal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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